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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兴起

犠犪狀犵

李晓敏　译

　　摘要：黑手党产权保护理论在西方影响甚广，其核心是将“黑手党”（Ｍａｆｉａ）定义为：

生产、销售和分配私人保护的、特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该学派创始人迭戈·甘贝塔

（ＤｉｅｇｏＧａｍｂｅｔｔａ）通过对于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的实证研究，成功地诠释了政府失灵与黑

手党产生的辩证关系，推导出导致黑手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两大因素，即私人保护的需求

和供给。沿着甘贝塔的脚步，本文结合中国现实，详细论述了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

组织”兴起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产权的普遍确立使得民众对于权利保护的

需求呈现出几何式增长。然而，中国法律对于产权的含糊界定、转型期的腐败问题，以及

薄弱的司法体系，都使得中国政府不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全面、有效和平等的保护。法律

保护的缺失形成的权力真空，成为法外保护组织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

子在利益驱动下组成法外保护组织（如地下出警队），他们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两大领域：

一是帮助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垄断市场，二是“协助”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

关键词：中国“黑手党”；法外保护；私有产权；经济改革

 原文发表于《全球犯罪》杂志（犌犾狅犫犪犾犆狉犻犿犲），２０１１年第４期，ＰｅｎｇＷａｎｇ，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学博士

候选人。李晓敏，河南大学产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电子邮件：１３５１３７８７７８０＠１６３．ｃｏｍ。在翻译过程中，

作者给与译者大量的支持，对于译文的形成贡献很多。邱格屏教授与邹睿博士提供了译文修改的建议。此外，

刘建钊、苏仁广也在文章的翻译过程中给予译者帮助和支持。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

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３ ＱＮ ２５６）、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３ ＧＨ ２５６）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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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手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完美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牛津大学社会学

教授甘贝塔（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１９９３）指出西西里黑手党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直接产物。

Ｖａｒｅｓｅ（２００１）认为剧变后的俄罗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

新问题，最终导致了俄罗斯黑手党的产生。希尔（Ｈｉｌｌ，２００３）的著作《日本黑手党：暴

力团、法律和国家》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日本的法外保护组织，他认为日本黑手党的诞

生是封建制度消亡和现代化国家开启的结果。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蔡少卿（１９８７）和秦

宝琦（２０１０）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中国自然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大

规模难民的产生，这些难民形成了大量的自救自助组织，这成为中国秘密社会发展的

最重要推动因素。

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复苏，以及中国是否存在从事法外保护生意的

“黑手党”组织，西方学者们都保持沉默。中国政府曾出面澄清：当今中国的有组织犯罪

仅仅是一个区域性问题，即使是组织机构最完善的犯罪团伙也没有发展到西西里黑手

党、俄国黑手党、或者日本山口组的程度。然而，政府的声明引起了笔者的质疑。当代中

国大陆法外保护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困扰着国内外的学者，而且也深深地影响到普

通民众的生产和生活，这正是笔者急于解决这些困惑的原因。

在中国改革开放先驱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逐渐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自

由市场从而取代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如Ｄｅ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ｄｉｌｉａ（１９９９）所说的：这些改变

是如此的重大、复杂和深远，以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着深刻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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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的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

全球金融海啸中继续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但

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是完美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

组织犯罪经历了从完全绝迹到茁壮发展，它的触角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许多著名学者也

相继对于中国有组织犯罪问题做出了评论：

何秉松（２０１０）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组织犯罪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

组织松散到组织严密、由国内到国际的发展过程，类似的论述见Ｘｉａ（２００８）。著名学者康

树华（１９９８）的学术作品为有组织犯罪由小变大、从区域性问题上升为国家问题提供了有

力的证据支持。完颜绍元（１９９３）从当代中国流氓演化的角度探讨了下层社会和有组织

犯罪团伙产生之间的关系。谈到中国黑社会的形成，他表示：暴徒已经从“难民和游民”

发展为“地痞和流氓”，并且通过逐步的发展，最终将建立他们的地下世界。

中国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蔡少卿（２０００）指出，中国黑帮的规模在２０００年就已超过

了１００万，他们严格控制着中国的色情、赌博和毒品贩卖等非法产业。蔡少卿教授还谈

到来自基层政府的腐败官员常常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黑恶势力的幕后推手。邱格屏

（２００８）在其著作中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频繁地参与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商业活动，并

且与腐败的司法官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也可参见Ｃｈｉｎ＆ Ｇｏｄｓｏｎ，２００６；Ｗａｎｇ，

２０１３ｂ）。此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通过非法的手段经营企业，如使用犯罪暴力参与

市场竞争，从而获取垄断利润。

综上所述，有组织犯罪问题变得日益复杂，黑社会犯罪将会成为新世纪中国政府面

临的巨大挑战 （Ｏｖｃｈｉｎｓｋｙ，２００７）。然而，目前中国学术界尚未关注那些经营法外保护生

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因此，当前有组织犯罪研究存在严重的缺失。基于此，本文将沿着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的足迹，探索中国法外保护组织产生的原因，详细描述法外保护组织如何“保

障”私有产权和销售犯罪保护产品。本文的框架如下：在背景知识介绍之后，第二部分详

细论述由牛津学派所主导的黑手党产权经济学研究方法。第三部分论述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过程中私有产权的广泛建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对于产权保护需求的急剧增长。

第四部分探讨中国的私有制产权保护现状。第五部分描述了中国法外保护组织如何在

社会主义市场中销售私人保护产品，成为政府的替代。第六部分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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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手党产权经济学起源理论（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ａｆｉａ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是以

产权理论为根基，市场供需原理为杠杆，强调黑手党组织的功能属性，剖析政府失灵和黑

手党产生的辩证关系，巧妙解读黑手党组织的发生机制。为了更好地理解该理论，笔者

将详细阐述三大方面：黑手党的概念，黑手党产权经济学起源论，以及影响法外保护组织

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1 $�v�&§,'ËÌ��]�

将有组织犯罪团伙（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ｃｒｉｍｅｇｒｏｕｐ）和黑手党（Ｍａｆｉａ）视为同义术语和相同概

念是普遍存在的误区 （Ｆｉｎｃｋｅｎａｕｅｒ，２００５）。此外，将黑手党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独立

的社会组织或权力机构，从而将其区别于有组织犯罪团伙，这种理解也是错误的 （Ｈｅｓｓ，

１９７３）。由此可以看出，如何区分黑手党和一般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研究黑手党的学者布洛克（Ｂｌｏｋ，１９７４）在其著作《一个西西里村庄的黑手党》

（犜犺犲犕犪犳犻犪狅犳犪犛犻犮犻犾犻犪狀犞犻犾犾犪犵犲）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封建体制走向崩溃以及农

村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里，黑手党现象很普遍。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黑手党扮演一个

准政府角色为地主贵族和农民提供服务。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１９９３）认为黑手党的首要责任就是

提供“有组织的暴力”，而大量的犯罪团伙被视为“由黑手党许可和保护的”独立存在的

“企业”。沿着Ｇａｍｂｅｔｔａ的思路，牛津大学犯罪学教授瓦雷兹（Ｖａｒｅｓｅ，２００１）在其著作

《俄罗斯黑手党》（犜犺犲犚狌狊狊犻犪狀犕犪犳犻犪）中提出：

“黑手党是一类特殊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它专门从事一种特殊商品的交易。甘贝塔

将保护视为黑手党组织生产、推广和销售的特殊商品。事实上，黑手党组织与贩毒组织

一样都是有组织犯罪集团，但是它们却经营着不同的产品：黑手党出售的产品是保护，它

试图垄断的是保护的供给而不是毒品走私。”

如上述所言，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既不是同等概念，也不是截然不同的术语。

黑手党很显然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却不是惟一的形式。正如定义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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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犯罪组织一样，定义黑手党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１９９３）的定义影响颇广，

他将黑手党定义为：一种提供私人保护的特殊产业主体。与此类似，Ｖａｒｅｓｅ（２０１０）也给

出了自己的定义：黑手党是试图控制保护供给的一类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就是说，西方

学者对于黑手党的理解已远远超出了它的字面含义，它已经成为在合法和非法市场上提

供和出售犯罪保护产品的一类犯罪团伙的统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来自牛津大学

的多位学者针对一些长期存在的犯罪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探索西西里黑手党、

俄国黑手党、日本暴力团等如何经营私人保护业务，提供私人产权保障 （狄亚哥·甘贝

塔，２０１３）。因此，这些长期存在的、从事犯罪保护生意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被认定为“黑手

党性质组织”。

按照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和法律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通常被认为就是一般意

义上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这一说法也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 （ＲｏｄｅｒｉｃＢｒｏａｄｈｕｒｓｔ＆

Ｌｅｅ，２００９；Ｗａｎｇ，２０１３ａ；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是探讨中国式的“黑手党”

组织，也就是控制私人保护产业的一类特殊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保护的供给”是其独特

的特征，这也是本文区别黑手党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标准。因此，黑社会与黑手

党的基本区别是很清楚的：广义上来讲，前者等同于中国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总和，而后者

是前者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参与并试图控制法外保护产品的供给。

事实上，中国学者以及民众对于“黑手党”的理解与牛津学派的黑手党产权经济学理

论大相径庭，中国专家学者和民众将“黑手党”理解为起源于１９世纪意大利西西里地区

的秘密结社组织，而“售卖私人保护”并不是中国民众广泛接受的黑手党组织的特征。在

中国的语境下，“黑手党”概念的使用将难免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区。故在解读中国现象

时，本文提出“法外保护组织”这一新的术语来指称牛津学派提出的“黑手党”概念。

（8）���ZOa1 Zi<=>��g.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１９９３）曾认为社会信任的缺失是黑手党组织产生的关键因素。黑手党之

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它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有效地应对信

任缺失”，而且能够“将社会失信转化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第二，它的成功还在于能

够通过引发信任危机来实现自身的长期存在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２０００）。然而，信任的缺失并不

是黑手党存在的惟一关键因素。例如，山口组是日本最大的黑帮，而日本通常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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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国家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这样一来，甘贝塔对于黑手党的研究转向

了新的角度，即：“法外保护的需求和供给”（Ｖａｒｅｓｅ，１９９４）。《西西里黑手党》（犜犺犲

犛犻犮犻犾犻犪狀犕犪犳犻犪）这一著作开创了黑手党产权经济学起源理论。受甘贝塔的启发，Ｖａｒｅｓｅ

（１９９４）针对转型国家产权确立的重要性进行了概括：私有产权的清晰界定和高效的法律

执行系统被看作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２０００）认为西西里黑手党是封建制度终结和现代产权普遍建立的伴随产

物。产权所有者数量的急剧增加是黑手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一方面，由于

担心失去土地或者害怕被欺诈，数量激增的财产所有权人对于法律保护产生了巨大的需

求。另一方面，“产权”作为新鲜事物，它的定义模糊不清，这个问题在正处于严重信任危

机的意大利南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当地政府很难建立有效的产权保护和执行

机制。意大利社会科学家弗兰切蒂和索尼诺（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ｔｉ＆Ｓｏｎｎｉｎｏ，１８７７）也深入分析

了西西里黑手党的起源，他们指出：废除封建制度带来的土地分割不仅导致了私人保护

供给的增加，而且导致了对私人执行者需求的增长。基于甘贝塔和弗兰切蒂的研究，

Ｂａｎｄｉｅｒａ（２００３）对于西西里黑手党产生和发展的研究也颇有贡献，他认为：如果财产的

分配和私有制产权的建立并未以有效的执行机制的确立为前提，那么独立于政府的社会

团体会应运而生，从而填补这个缺口。

苏联解体后，产权的广泛建立并没有伴随与之相匹配的国家执法机制的建立，俄罗

斯黑手党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产生了。Ｖａｒｅｓｅ（１９９４）证明黑手党在俄罗斯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轨的时期得到了发展，在这一段时间里，剧变后的俄罗斯

就像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一样，制度改革引起私有产权的全面产生，而社会规范以及国

家机制与之不相匹配，这样一来，社会就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新型市场也产生了对犯

罪保护的广泛需求。针对俄罗斯黑手党的起源，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６）指出：从本质上来讲，

俄罗斯猖獗的官僚腐败和庞大的地下市场，使得黑手党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副

产品。在经济体制快速转轨的时期，人们对私有产权保护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法律执行机

制低效供给之间的矛盾，使得新的产权所有者产生脱离法律保护的动机，并开始寻求政

府之外的保护机制。

甘贝塔和瓦雷兹认为黑手党产权经济学起源论可能也适用于近现代的日本。

Ｍｉｌｈａｕｐｔ＆ Ｗｅｓｔ（２０００）声称，在近现代的日本，产权保护需求的大规模增长与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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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系之间的强烈反差，使得有组织犯罪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黑手党成为政府的

替代，在私有产权保护和执行方面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Ｈｉｌｌ（２００３）也提出，日

本当局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及产权执行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形成了权力真空，这是法外保

护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

总之，不同国家的法外保护组织在不同时期得到发展，但发展所处的环境相似，即：

政府失灵。具体来讲，政府不能为产权所有者提供公平、公正和充足的保护。在这种环

境中，黑手党充当了准政府的角色，“出售国家没有充分提供的服务———私人保护和产权

执行”。

（B）E.�efËÌ,ZO-']'p,b2{���ÇÈ

甘贝塔的理论框架关注与法外保护组织产生和发展直接相关的两个重要方面，即私

有产权保护的需求和私有产权保护的供给。在任何产权保护和执行缺失的环境下，都可

能导致对于私人保护的需求。在地下社会，犯罪分子突破法律界限从事非法生意，因此他

们不能够依靠法律机制来保障他们的私有财产或者解决交易纠纷，所以，他们对于法外保

护或者替代性的保护产品的需求量很大。正如Ｖａｒｅｓｅ（２００６）描述的那样，“非法市场越大，

市场主体对于保护的需求就越大，犯罪分子建立私人保护企业的欲望就会越高”。

人们普遍认为现有公权力无法延伸到的地下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为犯罪保护需求的

大量产生创造客观环境；但是，当政府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为广大民众提供高效的、平等的

保护时，合法的市场也会产生法外保护的需求。关于合法市场中犯罪保护需求的产生，

Ｈｉｌｌ（２００３）在其作品中成功论证了两大假设：第一，失败的或者软弱的政府无力为公民

提供足够的保护；第二，政府可能不愿意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平等的保护。此外，Ｖａｒｅｓｅ

（２００６）指出：国家执法能力和合法市场上对犯罪保护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国家保护公

民、依法监管和处理纠纷的能力越弱，市场主体对于替代性保护产品的需求就越大”。

作为合法的保护者，国家对建立有效的法律执行机制和提供充足的产权保护负有责

任。然而，私有产权的确立和国家执法能力的不匹配为法外保护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客观

的条件。因此，法外保护组织作为国家司法体系的替代，提供私人保护商品以及从事纠

纷解决业务。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法外保护组织的发展依赖多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

两大条件是：该组织不仅要达到暴力使用的职业化，而且需要建立高效的“信息情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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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这种情况下，法外保护组织充当职业保护人的角色，通过出售私人安保服务实现

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黑手党性质组织所提供的保护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政府机构所

提供的公共产品，它通过暴力手段保障合法和非法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权利。

甘贝塔及其同事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私有产权的普遍确立和国家薄弱司法系统

之间不相匹配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成为黑手党或者说法外保护组织产生的根源。建立在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探讨中国是否存在法外保护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

件。笔者着力验证：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国家司法系统作为保护的供给者与（因财产权再

分配所产生的）产权保护的巨大需求之间是否协调。

8% ?a<=»Á+,1 ÊZ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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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东欧和苏联激进式改革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过去的３０年里从摸着石头

过河，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进式和选择式的改革道路 （Ｎｅｅ，１９９２）。与俄罗

斯和东欧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成功，在过去的３０年中，中国保持了全球最高

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改革，而中国的所有权改革主要涉

及三大领域，即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ò�PZiÁÆ+,

新中国成立后的６０年来，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土地改革、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农村土地所有制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集体所有制”。

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８２年人民公社成为农业生产、会计核算和分配的基本单位 （Ｑｉａｎ，２０００）。

在过去的集体生产体系中，农村土地财产权被广泛视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最脆弱的

部分。财产权可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种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财产权（例如：农村土

地所有权、使用权、农产品所有权）；另一种是与农民相关的财产权（如劳动力）。”（Ｓｍｙｔｈ，

１９９８）一方面，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财产权受到国家统购统销的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国家

对农民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政府的统购统销体系迫使人民公社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采

购价将大量农产品卖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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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最早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实行，并于１９８４年得以在全国成功普及（Ｑｉａｎ，

２０００）。农村改革之初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财产权成功地实现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农民经营土地的权利和（在完成国家和集

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劳动成果的权利。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２）探讨产权的多维属性，

指出产权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的权利———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基于此类划分，中

国的农村改革只赋予了农民部分的产权，即使用权和收益权（Ｏｉ，１９９９）。另外，Ｓｍｙｔｈ

（１９９８）指出农民在改革之初对土地剩余产品的收益权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农民仍要按照

国家采购价将部分农副产品上交政府。值得强调的是：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可以被看

作是中国产权改革的主要特点（Ｑｉｎ＆Ｚｈｏｕ，２００８）。

（8）a'õö+,

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３年间，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经历四个阶段：（１）１９７９年，国家引入

留存利润，国有企业自主权有所扩大；（２）１９８１年，实行厂长负责制，但该项改革持续的

时间比较短；（３）在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之间，国家对国企实施“利改税”；（４）从１９８７年到

１９９３年，政府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Ｂｒｏａｄｍａｎ，１９９５；Ｍａ，１９９８）。前面四个阶段的改

革主要通过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留存利润）和增强企业经营责任从而提高国企的生产

效率（Ｇａｎ，２００９）。尽管国有企业被授予部分“使用权”和“收益权”，但这些权利的行使都

受到国家严格限制，因为“政府可以任命和解雇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并且“国家继续行使

对国有企业的绝对支配权”（Ｍａ，１９９８）。

１９９３年，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在这

种有利的政治环境下，国有企业改制在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份进行试点。１９９５年，政府

颁布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的新政策———“抓大放小”。随后，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国企改

制和裁员。Ｇｕｏ和Ｙａｏ（２００５）详细论述了诱发国企改革的五大经典理论。第一个理论

是效率假说。以前的所有改革对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此，政府更迫切

通过国有企业户权改革来提高效率。第二个理论是市场自由化假说。市场自由化（即价

格自由和市场进入壁垒的取消）必然会导致公有制规模的缩小。第三种理论是软预算

（约束）假说。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国有银行已大规模实现商业化并且必须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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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和风险管理的国际标准运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贷款人偿还贷款，国有商业

银行倾向于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这导致国有企业大规模的改制。第四个理论是

财政自由假说。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严重威胁了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因此改制已成

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最后的理论是约束假说：国有部门的改革必须克服严重的限

制，其中两个重要的问题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债务和过剩的国企员工。

世界银行调查显示，截至２００５年底，中国近６８．２％的国有企业完成了改制（Ｌｉｕ＆

Ｌｉｕ，２００４）。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期间，中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大约１０万家公司）涉

及１１．４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实行了转制改革（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B）]»õöZiÁÆ+,

虽然政府大力提高国企的绩效，但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即私营企业和集体所有

制企业）被视为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９年期间最重要的成就（Ｑｉａｎ，２０００）。在９０年代中期，非公

有制经济占据大约７１％的工业产出，其中近４０％是由集体企业贡献的（Ｌｉ＆Ｒｏｚｅｌｌｅ，

２００３）。因此，集体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然而，根据主流

的产权理论，集体企业的产权并没有清晰的界定。正如Ｏｉ＆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９）声称的那样，

集体企业被认为是共同的或公共所有的企业。参与建立集体企业并居住在城镇或村庄

里的合法居民被认为是此类企业的所有权人，但是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当地居民拥

有的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根本无法“兑现他们的集体所有权”

（Ｓｍｙｔｈ，１９９８）。地方政府在事实上掌控辖区内的集体企业，“代表”城镇居民行使排他性

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尽管集体企业的产权模糊不清，但是，它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增

长的驱动力量。然而，多种因素推动了集体企业改革的进程。其中最重要的两大因素最终

导致地方政府进行所有权改革：（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末，集体企业的利润率出

现下降，地方政府的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２）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

改革建立了税收共享体系，这使得集体企业所产生的税收由地方和中央分享（Ｉｔｏ，２００６）。

因此，集体企业的改革可以解读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税收的竞争远比对所有制形式的争

论更重要（Ｏｉ，１９９９）。一系列的不利条件使得地方官员重新考量地方利益，从而推动了集体

企业的产权改革。因此，从９０年代早期开始，集体企业就已经开始了产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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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是，中国集体企业所有权的改制颇有中国特色。具体来讲，

它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大多数城镇和乡村的集体企业被卖给了企业内部的经理（管理

层），中国可能是惟一采取这种改革形式的国家（Ｋｕｎｇ，１９９９）。到２０００年底，在中国农村

大约一半以上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实现了私营改革，大约２０％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股

份所有制企业（Ｇａｎ，２００９）。另有调查和数据表明，中国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都参与到了这

项由政府发起的私营改革运动中。中国农村大规模的私营改革创造了大量的私有产权，

同时也给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私有制产权的广泛建立。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改革中，政府赋予农民部分的土地产权（例如，使用权和收益权）；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使

得原企业内部经理人或者是其他私人个体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财产权利；在全

国范围内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民众获得了更多的私人财产。在私有产权普遍确立的

同时，政府有责任明晰产权和建立高效的产权保护执行机制以保障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权

利以及市场中合同的执行（Ｃｏｏｔｅｒ，１９８７）。正像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９５）所言：

“在计划经济时代，合同执行并不十分重要。多数合同是在政府部门之间签订的，政

府对资产的直接控制确保了合同的执行。即使合同未被履行，没有人会不安，因为政府

会为损失买单。但是当私人控制了财产或者新的私有产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合

同执行的需求就会迅速上升。私人个体通过合同来规范买卖双方的关系，就需要通过有

效的司法体系保障合同的有效执行。”

B% ?a,�'ZiefR�

私有产权的普遍确立必然导致市场对于产权保护需求的迅猛增长。中国政府能否

满足广大民众对于保护的需求取决于一系列因素。例如，产权是否被清晰界定，以及司

法系统（警察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否愿意并且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有效和平

等的产权保护。在下面的部分，本文试图去解决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a<=�§��?,Zi0l ¡¢

西方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产权的清晰界定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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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清晰的产权界定和明确所有权，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步骤（Ｌｉ，１９９６；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５）。然而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与“模糊的产权界定”以及“相对薄弱的法律体系”结

合在一起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６）。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研究经济体制

改革与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市场环境中，模糊的

产权界定比清晰的产权界定更加有效率（Ｓｉｎｇ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３）。虽然模糊产权不能够有效

保证产权所有人的权利，但是这种体系能够有效解决市场交易中较高的交易成本问题

（Ｌｉ，１９９６）。

中国产权领域模糊不清的状态源自“中国传统民法理论中所有权的整体性概念”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３）。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产权概念受到苏联民法理论的极大影响，所有

权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绝对整体。在这种认识下，政府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

上，对所有财产行使专属控制权。过去的所有权整体性的概念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当中国开始市场改革并逐渐将“公有制”改为“多种所有制”的时

候，中国传统的民法理念给新的产权体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混合所有制形式在法律上的界定是模糊的。例如，“国有资产在理论上归全体中国

人民所有。而事实上国家所有制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的”（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３）。张晓波指出了法律上存在的三个模糊之处：（１）在法律上，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十

分模糊的；（２）法律没有提供系统的、完善的征地补偿标准；（３）在农村土地问题上，法律

没有明确说明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关系（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６）。

产权的模糊界定伴随着产权保护的不平等。对公有和私有产权保护的分配不公可

以看作是中国目前产权制度的特色。例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通过与地方官员联

合得到保护，而纯粹的私人企业无法接受同样的保护，因为“私人企业和政府并没有建立

信息共享系统”（Ｌｉ，１９９６）。模糊的产权使土地成为当地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为

了保证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通常“对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地方保护”，而“对私人

权利保护不力”（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６）。

产权的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资源的分配不平等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

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模糊产权的负面影响迫使国家确立清晰的

产权界定和明确的所有权划分，以便为经济增长提供确定的和安全的环境 （Ｎｅｅ，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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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国家要通过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比较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Ｋｗａｎ，２００６）。会后不

久，中央政府组织了两个物权法草拟工作小组。经过长达十年的草拟和修改，物权法终

于在２００７年颁布实施。物权法试图通过规范所有制关系和清晰界定不同的所有制形

式，来解决由于所有制形式不同所造成的不平等保护的问题。然而，大多数从事产权研

究的国际学者认为，物权法并没有实现“平等保护所有合法财产”的目标（Ｙａｎｇ，２００１）。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３）指出：为了在特殊情况下法律可以为公有制提供更好的保护，物权法中公

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地位明显高于私有制。Ｍｅｒｔｈａ（２００５）强调当前中

国物权法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对土地的权利界定不清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

不力。

正如上面提到的，当今中国产权的界定并不明确，不平等的产权保护的确存在，私有

产权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此外，２００７年颁布的物权法使得产权界定不清的状况有所改

善，但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仍不完善。

（8）�§£@A,¤¥¦·�¬§¨,©.»¿

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重要经济体，中国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多位西方学者深入

探讨了中国腐败问题的成因，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６）指出：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具备对腐败

和各种寻租行为的控制能力。Ｄｏｎｇ＆Ｔｏｒｇｌｅｒ（２０１２）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旨在减少地方

腐败，然而行政性分权却加重了系统性腐败。ＶａｎＲｉｊｃｋｅｇｈｅｍ ＆ Ｗｅｄｅｒ（２００１）和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７）等提到中国政府部门较低的工资水平是引起较高程度腐败的原因。

当前中国低效的司法制度造成腐败官员被逮捕、调查和受到惩罚的几率很低。惩治

腐败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模糊的过程，正如Ｒｏｃｃａ（１９８３）提到的：党、政府和司法之间的权

力重叠意味着多部门都在打击腐败，职能划分存在模糊性。转轨国家猖獗的腐败经常与

黑手党（法外保护组织）现象联系在一起，因为腐败的地方或中央政府不能提供有效的法

律执行机制去解决日益增多的民事和刑事纠纷。当前中国是否会出现黑手党这一类型

的法外保护组织，这是与中国司法体系的效率高低密切相关的。

在中国，人们更愿意私下解决刑事或民事纠纷而不是寻求法院的判决。公民对于法

律的失望和不公正的司法体系直接相关（Ｌａｒｓｓｏｎ，２００６）。以下四个主要问题表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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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体系是非常脆弱的。

首先，不称职的法官和检察官给中国的法律体制带来了严重问题。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近９０％的法官和检察官都是从未受过全日制法学教育的军队转业人员 （Ｃｌａｒｋｅ，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旨在提高司法系统

工作人员的素质。新的法律规定了申请律师职业或者担任法官的种种条件，还规定担任

律师、法官、检察官都需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此外，大多数没有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的法

官都被要求在特定的机构接受再培训。种种举措使得司法系统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

明显提高。然而，中国法官和检察官的整体素质仍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在多数地

方法院，法律专业人才的匮乏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全

面解决。

第二，法庭缺乏司法独立性。尽管中国的宪法第１２６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

律独立行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一项实证研究表明，约有

４３．１％的法官认为独立行使司法权尚未完全实现（Ｊｉａｎｇ，１９９８）。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影响

着司法独立。此外，法院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资助，法院的财政预算和人事管理都受到当

地政府的控制 。因此，司法独立原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第三，转型期间中国司法体系的腐败问题。司法体系中的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在地方司法官员工资相当微薄的中小城市。在中国，法官的腐败行为司空见惯，

例如，法官经常收受原告和被告的贿赂，法官们有时候甚至根据诉辩双方行贿的总额来

裁决案件。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７年间，约有３３３３１个公职人员受到检察机关调查，其中有

１７２１４个腐败官员来自司法系统（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８）。

第四，法院低效的纠纷解决。法院的拖延问题在中国非常常见，这主要是源于待处

理案件的迅速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在中国法律年鉴上发布的统计数字表明，２００９年法院

受理的案件共１１３８万宗，这大约是１９８５年受理案件总数的２１倍①。而且，地方法院的

法官平均每天需要解决４．３个案件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刑事和民事纠纷②。

０８１

①

②

该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ｑｗｆｂ／ｇｚｂｇ／

２０１００７／ｔ２０１００７１６＿７７５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０年３月。

详见《基层法官办案量让人咋舌 不吃不睡日办４．３件》，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ｄｆｐ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２０１０ ０５ 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３７０７３＿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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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经历了大范围的农村土地去集体化以及集体所有制资产私营改革。因

此，越来越多的产权所有者产生了对于产权保护的需求，因为他们害怕在民事和刑事纠

纷中失去财产。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执行机制需要迅速完善以

满足市场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保护需求。然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财产权的定义含糊

不清；同时，地方政府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以及司法系统仍然脆弱。这些都表明当前中

国的法律执行机制与经济体制（自由市场）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商人或者普通民众需要

寻求替代性的保护产品。对私人保护供给感兴趣的私人个体受利益所驱发展成为替代

性的保护执行机制，保障新市场中的私人产权。

G% ?a.�efËÌ,*ö1 /9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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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人们对私有产权保护的需求不断

增加，但现行的司法系统并不能满足迅猛增长的产权保护需求，于是就出现了“保护赤

字”。国家是最主要的产权保护提供者，它应该通过明确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法律执行

来提供充足的保护。然而，由于法律执行不力，市场对于替代性保护产品的需求就会产

生。正如Ｖａｒｅｓｅ（２００４）所言：“保护的匮乏意味着社会团体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和满

足这一市场需求，而且满足这种需求还会带来丰厚的利润”。“私人倒卖国家保护”、“私

人军队”、“私人安保公司”、“商会”以及“犯罪保护社团”都可看作是目前私人保护市场的

主体。然而本文主要探讨参与私人保护供给业务的法外保护组织。

法外保护组织提供的保护是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为客户提

供了舒适安全的环境；而另一方面，它的产品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敲诈勒索，这种情

况下商人不得不支付保护费以避免黑手党成员的进一步伤害。Ｇａｍｂｅｔｔａ（１９９３）提出，

“时间界限”或“预期寿命”是影响黑手党组织提供哪种类型产品的重要因素。

（$）®õö¯°HI-±�<=²³

作为政府的有力竞争者，法外保护组织不仅为合法交易“生产、推广和出售”保护服

务，而且它也为国家法律明确禁止的非法活动提供犯罪保护，具体来讲，黑手党性质组织

１８１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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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和执行服务可以概括为：使企业免受潜在和真正竞争对手的威胁、协调商品交易

中的矛盾纠纷、维持地下社会的秩序和以一种国家禁止的方式强行收债。

购买法外保护产品，能够极大地提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又能为企业带来垄

断利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犯罪组织，中国法外保护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能够为市

场中合法或非法的企业提供真正的保护，而不仅仅是从事敲诈、勒索、抢劫、贩毒、偷渡或

组织卖淫等非法活动。法外保护组织提供的支持和服务已被这些商人或者企业看作是

垄断市场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犯罪组织经常被建筑公司邀请参与建筑工程的招投

标。在重庆，一个以宋祥为首的犯罪集团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的方式一度控制了重庆的

建筑工程招投标，不受保护的竞标者不得不撤回投标书或者选择在其他标段投标①。

在重庆，以陈坤志为首的黑社会集团为中粮鹏利重庆置业公司（下称中粮公司）的土

地竞购提供服务②。首先，陈坤志仔细研究并找到了现金流量管理存在问题的广海公司；

然后陈坤志向急需资金的广海公司发放高利贷（一千万人民币），这最终导致广海公司无

法偿还债务。为了确保债权人权利，陈坤志非法拘禁了该公司的管理层，并且控制了广

海公司。之后，广海公司被中粮公司邀请参与一块土地的竞拍，陈坤志通过引诱和暴力威

胁等手段成功地帮助中粮公司控制了土地的竞拍价格，使得中粮公司以３７００万的价格购

得市价９０００万的土地。为了答谢广海公司，中粮公司支付陈坤志１７４０万作为服务费③。

随着自由市场的建立，中国的法外保护组织也在慢慢摸索新的市场定位，“调停人”

成为其主要的存在形式。当国家不能提供有效的合同执行时，商品交易产生的大量民事

纠纷急需私下调停者的帮助。中国的法外保护组织为各个领域（从邻居纠纷，交通事故，

产权争执到私人安全）提供支持或服务。换句话说，当公安机关不能有效处理这些急剧

增加的纠纷和矛盾，以及法庭不能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法外保护组织成为“地下

法官”或者“地下出警队”。

纠纷调解业务可以为黑手党性质组织带来巨大的利润。例如，有重庆最大“黑帮”之

２８１

①

②

③

详见“重庆黑社会组织暴力操纵工程招投标”，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ｓｒｘ．ｎｅｔ／ｎｅｗ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ｄａｙ／６５１９９４．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日访问。

详见“离奇土地拍卖背后的黑色链条”，ｈｔｔｐ：／／ｆｏｃｕｓ．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０９／０８２６／０９／５ＨＫＯ３ＥＲＨ０００１１ＳＭ９
＿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访问。

详见“重庆黑社会运作典型利益链，操纵土地地价拍卖”，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ｑ．ｓｏｕｆｕｎ．ｃｏｍ／２００９ ０８ ２７／

２７５３４２７．ｈｔｍ，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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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陈明亮、马当团伙因常常参与重庆地下赌盘债务纠纷的调解，又被称为“江湖１１０”。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华夏建工集团老总贺某与黑社会头目王兴强豪赌，贺某欠王兴强９７００万

赌债。因被王兴强催逼赌债，贺某求助于陈明亮，陈派手下干将马当充当调解人。迫于

陈明亮团伙的压力，王兴强同意在接受贺某支付的２０００万（而非９７００万）之后了结此

事，同时，陈明亮团伙获得１５００万作为酬劳①。

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公共服务建设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导致了诸多

社会问题的产生。比如：江苏和浙江等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出现了大量的地下钱庄；各

地出现了大量赌博和色情场所；以及大量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社会问

题或经济现象都需要政府的强力监管或有效保护，但事实上它们常常在法律之外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府替代的兄弟会或法外保护组织应运而生，专门为缺少保护的经

济个体或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或支持。

法外保护组织的确对企业和私有产权所有者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提升了他们的竞争

力，并保护了他们的私有产权。然而，法外保护组织必定会破坏正规的经济活动。法外

保护组织提供的保护是选择性的，因此，不受保护的企业或个人面临两大选择：要么向保

护者（政府官员或黑帮）支付“保护费”，要么将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合法经

营的企业不得不忍受私人保护的额外成本，这意味着合法经济活动要面对更多的风险，

它的成本将更加高昂。作为非法的保护者，法外保护组织通过暴力而不是通过降低服务

价格或提高服务质量来经营私人保护产业。尽管长期存在的法外保护组织的确能够提

供真正的服务，但它们的主要目的仍是寻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弥补国家在提供产权

保护时的缺陷。此外，法外保护组织拒绝为它的行为、失误或非法活动承担任何责任，更

不会为受害者提供补偿（邱格屏，２０１２）。费德里科·瓦雷泽（２０１３）指出：法外保护组织

提供的保护服务不仅完全无视公平和选择的自由，而且无视财产权利和（以规则和道德

为准绳的）社会关系系统。Ｓｋａｐｅｒｄａｓ（２００１）指出，黑手党可以通过极端暴力使其在合同

执行方面比国家更有效率；然而，黑手党对合法企业施加的负面效应值得我们深思：

“黑手党组织精于暴力惩罚，然而这一优势却被它惩罚的随意性和合同执行时的不

３８１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兴起　

① 详见“重庆最大黑帮组织头目行贿文强后检举其受贿”，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ｓｄ／２００９

１２ ３１／１４２８１９３７６９３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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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定性所抵消。作为这些不确定性和不完整的信息收集的后果，流血事件、财产破坏

甚至是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

（8）c®Pg@A']Pg<=

黑手党和政府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正如Ｖａｒｅｓｅ（２００１）所言，在与国家的关系上，

黑手党有别于其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作为一种独特的有组织犯罪形式，黑手党专门从

事私人保护业务，而国家是惟一合法的保护供给主体，因此，国家与黑手党之间存在敌对

关系。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容忍一个社会中存在两套治理体系。这样一来，政府与黑手

党开始了长期的对立。然而，黑手党的运作更像是非法企业，它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

非政治上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来自黑手党的威胁比恐怖组织要小得多

（Ｍａｋａｒｅｎｋｏ，２００４；Ｗａｎｇ，２０１０）。黑手党与政府之间的势不两立的或不可调解的敌对

关系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因为很多情况下两者之间形成“主仆关系”。正如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７６）

所言，在转型国家，黑手党事实上扮演着政府仆人的角色，它们经常成为地方政府非法

（或不道德）任务的执行者。

在当代中国，警察与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联系已成为普遍现象（何清涟，２００７；

Ｂｒｏａｄｈｕｒｓｔ，２０１２；Ｃｈｉｎ＆Ｇｏｄｓｏｎ，２００６；Ｗａｎｇ，２０１３ｂ；Ｚｈａｎｇ＆Ｃｈｉｎ，２００８）。有组织

犯罪团伙已经与政府官员（尤其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建立了一套互利的体系：一方面，

犯罪人通过金钱、性或者贵重礼品贿赂政府官员，从而形成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回

报，政府官员使用公权力关照黑道的“生意”，并且使其免于法律惩罚；因此，“保护伞”就

这样形成了。也就是说，政府和犯罪集团的和平共处并不是新鲜事。黑社会性质组织时

常扮演着政府的“打手”，为地方经济发展做着重要“贡献”。

例如，与政府官员有一定关系的黑帮成员时常被警察组织起来，替地方政府完成不

道德或不合法的政府事务，如强制拆迁。中国的模糊产权只提供农民部分的土地所有

权。因此，这些界定不清的土地所有权能够帮助当地政府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当

地农民手中购买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卖地已成为当地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由于

不公平的补偿和不可信的承诺，农民和当地政府针对土地问题的冲突已成为一个很严重

的社会问题（Ｈｅ，２００７）。一些农民拒绝接受不公平的交易，并通过上访的途径维权，但他

们的抵制行为可能遭到当地政府的报复。听命于警察的黑帮成员有时会直接来处理这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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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城市发展的障碍”，以保证城中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

在中国，由“黑道”人士组成的黑手党性质组织频繁地参与到政府主导的房屋拆迁和

安置工程中。房屋拆迁和安置工程能够为开发商带来巨大的利润，但是“钉子户”严重阻

碍了项目的“进展”。对当地政府而言，解决“钉子户”经常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地方政府

或开发商有时会“邀请”擅长使用威胁或暴力手段的黑帮成员来解决“钉子户”问题。（赵

军，２０１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沈阳市比较出名的黑社会头目“乔四”（原名宋永佳，又称乔四

爷）控制了该市所有的房屋拆迁和安置工程。乔四在一次拆迁项目中，以自断手指的方

式吓走“钉子户”，从此声名鹊起，成功地承包一个又一个政府拆迁工程。在解决房屋拆

迁和强制征地等问题上，乔四和他的手下被认为是当地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最好的助

手。尽管乔四在１９９１年６月９号被执行死刑，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在城市的现代化建

设中曾经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喻尘，２００３）。

\% �""a

黑手党产权经济学起源论指出：黑手党性质组织的产生与政府的法律体系混乱、产

权定义模糊、司法系统脆弱、法律执行不力，以及腐败滋生直接相关。甘贝塔和瓦雷泽的

黑手党理论指出了法外保护组织产生的两大历史性决定因素，即私人保护的需求以及私

人保护的供给，这也成为是黑手党产权经济学起源理论的内核。按照该理论，黑手党是

一种生产、推广、销售犯罪保护的一类特殊类型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在中国的语境下来

讲，黑手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中一类经营私人保护生意的犯罪组织，本文也将其称为

法外保护组织。

沿着黑手党产权经济学起源理论的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背景

下法外保护组织的兴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

改革和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私有产权在改革进程中广泛地确立起来。产权所有者数

量的增加要求政府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和高效的法律执行机制，以确保民众的私有

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然而，当代中国私有产权保护问题突显：产权的模糊界定、政府对

于不同类型财产所有权保护不公以及低效的法律执行。薄弱的司法体系无法满足日益

增长的产权保护需求，所以公民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

５８１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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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大陆学界对于法外保护组织的研究是完全空白的。从事黑社会研究的学

者仍然采用传统的犯罪学或刑法学研究方法，从犯罪现状、犯罪原因一直讨论到犯罪对

策，对于西方有组织犯罪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研究关注甚少。根据犯罪行为、组织形

式、主营产品、犯罪动机等标准区分不同类型的有组织犯罪，有利于司法机关打击不同类

型的有组织犯罪组织。区分以私人保护供给为主业的犯罪组织和以其他非法产品（如毒

品、色情、枪支）供给为主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使执法机关有针对性地切断不同类

型非法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狭义上来讲，黑手党产权经济学起源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以经营私人保护为主业

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广义上来讲，它的研究对象还包括所有参与、提供犯罪保护的个人或

者组织，比如：黑社会保护伞以及其他兼营犯罪保护产品的非法组织。法外保护研究的

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可以解读中国产权制度改革与法外保护组织的兴起，而且这一理论体

系对民营企业家涉黑、“侠”与法的契合和分歧、私人秩序以及替代性纠纷解决等社会问

题（或现象）的研究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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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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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１中国经济改革与法外保护兴起　























































































































































